福建江夏学院2023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简章
名资格
（一）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考生所持证件须与考生本人信息一致，且在有效期之内。
[bookmark: _GoBack]（二）参加当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且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三）品行端正，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
（二）报名方式：考生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 成 绩 招 收 台 湾 高 中 毕 业 生 系 统 （网 址：https://www.gatzs.com.cn/z/tw/）进行报名。考生须按照要求输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证件、电子照片、学测成绩、考生诚信承诺书等基本材料，提交成绩查验授权书及报考高校要求的其他材料。报名截止前，考生可修改基本材料和其他材料。报名截止后，考生原则上不可修改基本材料。考生应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系统报名不收取考生报考费。
（三）填报志愿
志愿填报采取平行志愿方式。每位考生可填报 6 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考生可在报名截止前修改志愿，逾期不得修改。
（四）注意事项
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填报信息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第四章  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第六条       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一）重点学科本科专业（含经济与贸易类：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类：法学、知识产权；社会学类：社会工作；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人民币5200元/生·学年；
（二）普通本科专业（含外国语言文学类：商务英语、法语；公共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物流管理与工程类：物流管理；旅游管理类：酒店管理）：人民币4800元/生·学年。
（三）住宿费标准：学生公寓住宿费按970元/生·学年（6人间）或1300元/生·学年（4人间）收取。
（四）收费标准如有调整按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核定标准执行。
第五章  招生计划及录取办法
第七条       2023年我校原则上招收台湾地区学生10人，若报考学生较多，可适当增加招生计划，根据实际报考情况确定招生人数。
第八条       我校将在2023年4月1日至5月14日审核报考我校的台湾学生申请材料，并依据考生的学测成绩，参考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社会实践等情况择优录取。
第九条       2023年5月15日前我校会将拟录取名单上传至系统，系统将于5月15日统一公布拟录取名单。请考生须于5月15日至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且不得参加征集志愿报名。
第六章  其他
第十条       录取的新生持福建江夏学院签发的录取通知书，按有关要求和规定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向学校请假；请假超过两周以上者，需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未经请假或请假逾期不到校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一条  新生入学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入学资格复查。凡不符合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的，依照《福建江夏学院学生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  学生在校期间，我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号）及学生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根据课业成绩、综合表现等可申请港澳台学生专项奖学金。
第十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成本科学习计划，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由福建江夏学院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并按规定上报国家教育部进行电子注册；对符合学位授予相关规定的，由福建江夏学院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第十五条  招生信息获取途径
学校网址：https：//www.fjjxu.edu.cn；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溪源宫路2号；
邮编：350108；
招生咨询电话：0086-591-23535033、23531322
招生网址：https：//zsb.fjjxu.edu.cn；
招生邮箱：zsb@fjjxu.edu.cn；
招生办公室微信公众号：福建江夏学院招生办公室。
本简章自颁布之日起生效，由福建江夏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本简章公布后如遇招生政策调整，我校将依据相关政策适时调整，并另行公布。

